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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PP is called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in China. With its rapid development, some 

have been generalized and abused, such as the project is not suitable for PPP, PPP legal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model is not standardized, interests of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are 

inconsisten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parties is "internalized", as well as the imperfect 

supervision system, which lead to the PPP project contains financial risk. In order to prevent it, 

precautions should include putting PPP into government purchasing, assessing projects 

scientifically,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improv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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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国称PPP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泛化滥

用现象，如项目不适宜使用PPP、PPP法律体系不完善和模式不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利益导

向不一致、双方合作行为“内部化”、以及财政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导致PPP项目蕴含较大的财政

风险。防范措施应包括，将PPP纳入政府采购管理、科学评估项目、加强监管和完善绩效评

价体系，以推动PPP回归公共服务创新供给机制的本源。 

1. 引言 

我国引进 PPP 模式发展公共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为了进一步推进 PPP 规范发展，防

止 PPP 泛化滥用现象，财政部发文出台相关指导意见、规范项目库管理等政策通知，及时纠

正项目规范实施“难”、健全配套政策“难”、社会资本退出“难”、人才队伍建设“难”等问题，推

动 PPP 回归公共服务创新供给机制的本源，促进实现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目标，夯实 PPP 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这对于防范财政风险具有保障性意义。 

2. 文献回顾及相关概念 

2.1 PPP的概念 

PPP是“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它的译法有好多种，如公私伙伴关系、公私合

作伙伴模式、公私机构的伙伴合作、民间开放公共服务、公共民营合作制等等（贾康、孙洁，

2009）。 [1]我国政府文件中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而关于其定义，不同的研究机构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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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均有不同的表述。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联合国培训研究院、欧盟委员会、美国PPP国
家委员会、加拿大PPP国家委员会对其的定义就不一样。不过却有着一些共同点，即合作是

PPP的前提，目标是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强调利益共享共赢和风险共担。在国内，普遍的

学者已经认同，PPP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融资模式，而且不仅是一种融资模式，更是一

种管理模式，因为它不仅是政府得到了资金，而且是项目得到了公共服务，是一整套服务。

如孙洁（2015）认为PPP 是一个管理模式而非融资模式。PPP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是指政府

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

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并同时也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2]达霖.格里姆赛和莫文.K.刘易斯

（2008）也指出公众对PPP工程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它们主要是私营部门为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融资，而其实融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3]PPP 的本质在于公共部门不再是购买一项资产，

而是按规定的条款和条件购买一整套服务（孙洁，2015）。[4]所以，PPP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

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

设施的建设，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伙伴合作关系。PPP的优势在于使合作各

方达到比单独行动预期更为有利的结果，即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少，企业的投资风险更轻。 

2.2 PPP与财政风险 

财政风险的反面是财政可持续性。财政可持续这个概念衡量国家财政存续状态和能力，

其中心是测量政府所面临的债务风险以及评价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现阶段大多数探讨PPP
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实施和推广PPP项目（模式）的意义和积极作用，认为PPP是公共基础设施

中的一种融资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在不增加财政风险的情况下，推广PPP 项目可以缓解地方政府融资难的问题，保持基础设施

建设的持续运作，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积极影响。 
这些积极意义可归结为减少财政负担、利用社会资源、利用社会先进技术、机制创新、

合作共赢等。但开展 PPP 项目是否对财政可持续性存在影响，或者说存在财政风险的文献却

很少，只有黄芳娜、王悦（2016）等认为 PPP 模式蕴含的财政风险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

政府盲目投资 PPP 项目带来的投资过剩，另一方面是 PPP 法律不完善或监管不到位带来的财

政投资损失。[5]本文将系统梳理这方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 PPP 模式蕴含的财政

风险的措施。 

3. PPP模式蕴含的财政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基本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因此，从既有的传统供给模式转向政

府与社会资本共同提供，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参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的矛盾、政府投

资 PPP 项目具有盲目性、PPP 合作程序不规范、监督管理不够，缺乏 PPP 完整的法律保障体

系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会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和质量，同时也在较大程度上增

加了财政风险。这些风险有： 

3.1 政府和社会资本利益导向不一致蕴含的财政风险 

政府部门投资PPP主要是解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不足的困境，它代表公众追求的是

公平，公众希望得到更多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以政府部门的目标并不是利润最大

化。而社会资本却不一样，本着资本逐利的属性，它追求的是高效率和高收益，或者说是希

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总之，各方利益的诉求是不一样的，但作为参与PPP项目的资本，却

必须遵循任何PPP项目都是公益性项目, 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1]所以，政府部门与社会资

本的目标利益的差异，会导致财政风险的产生。 
其次协调各方利益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各方

反映的情况看，PPP项目的顺利实施，与配套政策是否健全密切相关。目前，土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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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亟需进一步完善。然而，这些政策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短期内

出台存在一定难度。另一方面，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边界是一片区域，而非明确的界

限，所以可能会导致合作过程中的双方责任模糊区，双方责任模糊带来了政府投资的低效率；

对政府部门而言，这种责任边界的模糊区往往是官员“道德风险”的高发区，蕴含较高的财政

风险。 

3.2 项目不适宜使用PPP模式蕴含的财政风险 

在政府大力推广PPP模式的宏观大背景下，PPP模式的“双赢”优势不仅吸引了地方政府大

力上马项目，也博得了社会资本的青睐，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项目都适合通过PPP
模式来运营。比如，因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等的项目，就不适宜由社会资本承担；

仅涉及工程建设，无运营内容的项目也属于不适宜采用PPP模式实施的情形。而不属于公共

服务领域，如商业地产开发、招商引资项目等项目，因政府不负有提供义务，就更不适宜使

用PPP模式了。除此之外，财政部财办金[2017]92号文《关于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中列举了不符合新项目入库标准的情形，因为这些情形的

存在，增加了政府债务的风险，蕴含着较大的财政风险。 

3.3 PPP法律体系不完善或模式不规范蕴含的财政风险 

在中国，PPP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逐渐清晰、明确定位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交叉、多

头管理现象，众多规章政策指令对于PPP模式形成的矩阵型约束虽致力于使其发展得更加规

范，但缺乏较高层次和统一的法律层面的硬约束，使得PPP模式蕴含较大的风险。除此之外，

在PPP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财政部在《关于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这些不规范行为都会增加财政风

险。 

3.4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行为“内部化”蕴含的财政风险 

社会组织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有时它会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

失去自主性，带来服务质量、费用合理性以及资金透明度等问题，蕴含较大的财政风险。 
一般情况下，在PPP过程中,有些项目会以原来的组织机构为基础不再设立新的组织机构，

而有时会因特殊的项目而设立新的组织机构，是为社会组织，人员一般会由公共部门和民营

部门双方共同组成, 根据合同要求安排相应的管理职位。这些机构虽为社会组织，但是在政

府有特定购买需求后产生的，是由有购买需求的地方政府主导成立的。从实际运作结果看，

这些社会组织是与政府行政性质相同的“次级政府”，他们之间在实际运行中缺乏强有力的契

约关系。在已有的案例中，这些社会组织名义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实际上是接受政

府下派的任务，而非独立于购买主体，即地方政府之外的法人主体，这种情况导致购买公共

服务的行为“内部化”，势必偏离PPP模式可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优势的初衷。 

3.5 财政监管管理体系中的财政风险 

在 PPP 模式中，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不一致，会产生一定的合作风险，尤其

是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比如说，社会资本在经济利益目标下会出于节省资金成本而

降低服务质量，而地方政府在社会效益目标下为了迎合居民而盲目上规模。这种矛盾在我国

尚缺乏统一的 PPP 实施细则下，体现出操作性差，无法对 PPP 过程的市场准入、特许经营制

度、运行安全、产品与服务质量、价格与收费、成本等具体方面进行监管。 
而且，在我国政府监督管理中，突出表现为上级监督管理严于下级监督管理，即存在着

国家层面监管严于省级层面监管，省级层面监管又严于市级层面监管，市级层面监管又严于

县级监管的特点（王振宇，2010）。[6]导致地方政府对监管也只是做出笼统的规定，并未涉

及到在监管过程中责任的分担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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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PPP 项目监管中缺乏专门的管理人才也直接导致了财政风险的存在。PPP 在我

国的开展时间没有国外长，政府对这类人才培育的起步也比较晚，目前尚缺少既熟悉该领域

规范操作、懂得行业标准和成本核算，并可开展绩效评价的复合型人才。这不仅使得政府无

力有效监管，同时也无法借助中介评价机构对财政支出效率或 PPP 项目作出合理评价。 

4. 防范建议 

本着 PPP 项目是公益事业，财政支出必须遵循“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

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原则，防止财政风险的产生，提高 PPP
项目的效率，具体可采取的措施有： 

4.1 纳入政府采购管理 

多部门管理和领导 PPP 项目，带来管理的混乱和低效率。目前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虽

PPP 项目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采购，但就 PPP 项目与政府采购的关系而言，是可以将其

归入政府采购的。[7]2014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正式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

采购管理办法》，以推广 PPP 模式，规范 PPP 项目政府采购行为。2015 年 2 月 25 日，财

政部在官方网站发布了《2015 年政府采购工作要点》，其中阐明的八个工作要点之二，就是

在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等各项改革工作中力推将 PPP 项目纳入政府采购管理工作。 
PPP 项目纳入政府采购管理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因为政府采购使用的是财政预算内资金，

所以 PPP 项目纳入政府采购管理之后，在预算层面就从制度上保障了部分具有运行缺口的项

目补贴；其次，将 PPP 项目纳入政府采购管理之后，其运行管理势必需要遵循政府采购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等约束，相关矩阵型政策规章也将以政府采购法等法律层面的硬约束为

基础全部理顺，将 PPP 项目推向更加规范的运行层面。 

4.2 科学评估PPP项目 

我国规定 PPP 项目必须经过“物有所值”评估，即 VFM 评估。VFM 是 Value for Money 的

缩写，一般译为“物有所值”。这一概念主要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英国审计署把它定

义为“最优化利用可用资源以获取想要的结果”，包含三个方面，即节约（Economy）、效率

（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PPP 模式下的物有所值主要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将

PPP 模式与政府传统采购模式进行比较。假设两种模式的效果相同，则比较投入的多少就可

以判断哪种模式更能实现物有所值；如果假设两种采购模式的投入相同，则比较所获效果的

好坏就可以判断哪种模式更物有所值。 
没有经过这一评估过程的项目，使得投资过多过滥，缺乏效率，无法了解效果，加大了

政府的投资性支出，财政负担就会加重，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 

4.3 加强PPP项目的监管 

强化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监管，首先要实行公开招标，好处是不需要通过谈判，就可以实

现收费年限和投资回报率等主要问题的最佳结果。公开招标的公正性还有利于提高效率，防

止腐败，并利于研究，总结和交流推广经验，包括对相关官员进行培训，进行能力建设，以

实现知识管理，不断优化和改进 PPP 模式的应用。 
其次要公开透明，这是监管的基础。在招标和评标过程中，政府公开有效信息，让公众

了解自己所享受到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成本是多少，尤其是社会资本的预算，利于公众和独

立第三方咨询机构等其它各方参与，提供合理化建议，完善决策过程，也利于避免黑箱操作，

预防腐败。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公开信息则有利于社会监督和激励企业控制成本、提

高效率，提高服务水平，保障政府和公众利益，提高后续类似项目的决策和管理水平，等等。

最终形成过程监督、质量监督和成本监督的全过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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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PPP 项目中政府资本属于财政支出，所以应纳入财政支出绩效考核的范畴，但 PPP 项目

建设运营又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应在现有财政部门绩效评价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独

立、完整的 PPP 项目建设运营绩效评价体系，将绩效评价程序规范化，设立专门的机构对

PPP 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对评价结果依法对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参

与对项目的监督，切实提高项目实施水平和效益。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 PPP 项目的财政补

贴、收费标准、合作期限等重要内容调整的依据，可通过合同约定具体调整条件和方式，保

证公共利益最大化。[8]比如说，对于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规定其应至少两年进行一次经

营情况的中期评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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